
114年9月公務機密宣導- 

分派檢舉案件業務人員違反保密義務，洩漏檢舉人資訊
 

案情摘要 

某縣市政府機關人員 A女，負責1999市政信箱分派機關之檢舉

案件業務，明知依法不得透露陳情來源及案件編號，某日卻將1起機

關廠商遭檢舉偷工減料之案件，直接 LINE 至有數十機關人員之群

組，讓機關其他人員得知檢舉人資訊，A女後續被依「刑法」公務

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移地檢署偵辦。檢察官考量 A女尚無前科、

一時失慮且犯後坦承，予以緩起訴處分，緩起訴期間1年，並須向國

庫支付3萬元。 

 

宣導事項 

1、落實對人員之平時考核，防杜洩密違失： 

各單位主管除應落實平時考核工作外，應多方瞭解同仁是否有

不當言行，及時導正不當觀念，若經查屬實者，應即時簽報機關首

長予以調整職務，機先防範洩密違失情事發生，機先阻絕弊端發生

機會。 

2、建立人員職務輪調制度： 

實務上常見機關人員久居一職調派不易，少數不肖承辦人員因

長期辦理業務致發生洩密不法情事。為此各機關應落實職務輪調。

機關倘遇有類此事件，務必秉持勿枉勿縱精神，嚴加追查並釐清案

情，適時策動自首，以兼顧同仁權益;並依相關法律追究行政、刑

事、民事或國家賠償等責任，採取必要處置，以杜類此情事再次發

生。 

3、鼓勵檢舉不法情事： 

目前法務部擬訂「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，立法意旨在於當民間

私部門及政府公部門發生危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為時揭弊者挺身而

出後對其的權益保障，以鼓勵檢舉不法情事。 

4、發現有異常情事，主動將相關事證送有關單位： 

辦理業務案件時所有流程狀況為承辦科室最為清楚，若發現情



節重大或可能涉及不法情事時，請依相關規定蒐集事證，提送政風

室辦理。 

5、強化法紀教育宣導： 

對於同仁，定期邀請相關專家人士至機關加強保密宣導，使其

了解處理業務應保密範圍，對於法令規定要保密事項，謹守分際，

避免洩密。賡續辦理廉政宣導及法紀教育講習，並鼓勵同仁（含約

聘僱及業務助理等）閱讀線上廉政課程，強化同仁對於相關法令規

定之認識，明瞭違反時可能面臨之行政、法律等責任，俾提昇員工

法律素養，避免誤蹈法網。 

 

 

 

【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政風處】 



114年9月機關安全維護宣導- 

行動電源四大 NG 習慣
 

1.裝置要安全 

✔ 使用原廠充電線較佳，充電效率較好也較安全 。 

✔ 充電器老舊、破損記得更換 。 

✔ 行動電源摔到龜裂，建議更換新的行動電源 。 

 

2.時間很重要 

✔ 避免在無人看管或夜晚睡覺時充電 。 

✔ 行動電源大多使用鋰離子電池 （Li ion）或鋰聚合物電池 

（LiPolymer）電池蕊，無記憶效應、可隨時充電，不需每次充滿

手機電力。 

✔ 充飽電就拔除電源，避免過度充電 。 

  

3.環境要注意 

✔ 充電時周圍不要有易燃物 。 

✔ 不要在太潮濕的地方充電，以免影響電路板 。 

 

4.選購有依據 

✔ 選購行動電源時注意標示，選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SMI 認

證合格產品 。 

✔ 電池背後註明的「額定電容量」是實際輸出量，重要性遠大

於廠商號稱的電池容量 。 

✔ 體積小、價格便宜，但廠商標示電容量卻超大產品可能標示

不實，建議避免購買 。 

 

 

【資料來源：台灣電力公司】 


